
附件 １

广播电视艺术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资助范围

电视剧、电视动画片、电视纪录片、网络剧、网络动画片和

广播剧等艺术门类的创作生产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主体为单位或机构（不含机关性质的法人）。

申报主体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１ 在浙江省内注册的单位或机构；

２ 对申报项目依法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，不侵犯任何第

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；

３ 申报项目如由多家单位或机构合作完成，应由其中一

家单位或机构作为申报主体，并由主要合作方在《项目资助

申报表》上签署同意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申报主体须根据实际创作能力确定申报项目数量，

并要符合以下规定：

１ 申报项目须是在申报时已完成剧本初稿，原则上在签

订资助协议后一年内完成全部制作并获得播出许可；

２ 申报项目原则上须在浙江省内立项，电视剧、电视动

画片项目须分别取得《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》和《电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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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表》，电视纪录片、网络剧项目须取得已

备案的相应证明材料；

３ 申报主体须与项目主要演职人员达成初步合作意向；

４ 申报主体拥有作品版权和主导权，并原则上确保作品

国家级奖项（如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飞天奖、星光奖等）独

家申报权、荣誉权归属浙江；

５ 已获得其他浙江省级财政专项资助或以往年度获得

本基金资助的项目一般不再重复申请资助。

三、资助额度

艺术基金依据申报项目的艺术门类、规模体量、成本投入

等因素，同时参考申报主体制定的项目预算，按照以下标准核

定资助额度：

电视剧一般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，电视动画片、电视纪录片、

网络剧、网络动画片一般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，广播剧一般不超过

５０ 万元，资助金额一般不超过项目计划投入总额的 ５０％，如

项目实际支出与项目预算存在实质性差异、又无充足理由时，

基金管理中心有权对该项目组织重新审核，并采取相应措施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２０２２ 年度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项目采用线上、线下相

结合的申报方式。项目申报主体务必在申报网站上认真填写

《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项目申报表》，并将以下材料在线上

申报过程中作为附件上传至网站（作为附件上传的辅助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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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图片应采用扫描的方式形成，视频应完整清晰，可识别度

高）：

１ 企业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

登记证书等扫描件；

２ 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

决算报表；

３ 申报凡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，涉及中国共产党历史、

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重大事件、重要

人物和重大决策过程的题材或较多涉及民族宗教内容的项

目，须提供地市级或以上相关部门的审读意见；

４ 详细内容梗概（含创作目的、剧本构想、内容概要、主

题旨意等）；

５ 剧本完成稿（无对白动画片以每集 ５００ 字左右的分集

大纲代替）；

６ 电视动画片、网络动画片须提供分镜头脚本初稿、主

要角色和场景设计（三维动画须提交建模和贴图）初稿、片

花；

７ 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》扫描件；

８ 拍摄制作备案文件扫描件；

９ 编剧授权证明；

１０ 由多方联合制作的，须提交相关合作协议文件；

１１ 改编作品应附改编版权（授权）协议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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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２ 编剧、导演等合作协议书或合作意向书；

１３ 由多方合作完成的项目，须提交合作方同意申报者

作为申报主体申报资助并签署全部申报文件的授权书；

１４ 申报项目评奖归属权承诺书；

１５ 申报项目自筹资金证明；

１６ 线上申报完成并通过初审后，须将网站生成的《浙江

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项目申报表》ｐｄｆ下载并打印二份。

《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项目申报表》纸质文件须加盖

公章。一般情况下，提交的各类材料均不予退回，请自行备

份。

五、监督验收

（一）项目承担主体应于签订资助协议后一年内提交完

整的成果材料，参加结项验收。如有特殊原因确需延期完成，

项目承担主体须提前以书面形式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，获得

批准后方可延期，延期一般不超过一年。

（二）管理中心将对资助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验收。

项目承担主体应在结项验收时提交完整结项材料。

（三）由多家机构或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，项目承担主体

应及时将获得立项资助的信息告知各合作方，负责在实施过

程中与各合作方的协调，并作为责任方接受审计和监督。

（四）项目承担主体要保证申报项目在申报及后续实施

过程中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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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侵犯，项目承担主体依法承担全部责任。

（五）项目承担主体违反本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的，基金

管理中心给予通报批评，并追究责任人相关责任。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将视情追回已拨资金，暂停项目承担主体和相关人

员三年基金申报资格，酌情进行通报或报相关部门处置：

１ 项目内容及实施过程中出现导向问题；

２ 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定；

３ 项目内容有违公序良俗；

４ 项目实施与立项签约内容出现严重不符；

５ 资助项目实施存在严重质量问题；

６ 严重违反财务会计制度规定；

７ 存在隐瞒事实，伪造材料，提供虚假数据等弄虚作假

行为；

８ 拒不配合基金管理中心项目管理工作；

９ 项目结项验收不合格；

１０ 出现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规定的其他违法

行为；

１１ 其他严重违法违规事项。

六、其他

１ 资助项目在播出、宣传时，应始终在相关材料显著位

置注明该项目为“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”，资助项

目的公益传播权归属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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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基金对项目主体在项目申报、实施过程中与第三方产

生的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３ 管理中心对本指南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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